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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訂定本校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動產之購置及附屬機構設立、

相關事業之辦理程序。 

 

2. 範圍：  

(1)所有本校之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 

(2)本校有關動產之購置事項。 

(3)有關本校附屬機構之設立與相關事業。 

 

3. 定義: 

(1)有關本校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等業務，均依教育部所頒布之相關

法規定義之。 

(2)動產之購置系指教學研究之儀器設備之外，屬於校務發展所需之動產，如汽車之類。 

(3)附屬機構系指法規上可設立於學校財團法人之下的各種附屬機構。 

 

4. 權責: 本項辦理程序所涉之業務由校長決策之，執行單位為總務處，行政監督單位則

為校務會議及董事會。 

 

5. 內容： 

5.1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作業： 

5.1.1. 本校不動產購置或處分，除依「總務事項-財物採購與營繕作業」規定程序

辦理外，應經校務會議與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報經教育部核准後辦理。 

5.1.2. 本校就不動產之設定負擔或出租，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專案報經教育部

核准後辦理。 

5.1.3. 本校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符合下列規定： 

5.1.3.1. 不動產之處分，以不妨礙學校發展、校務進行為限。 

5.1.3.2. 不動產以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經核定廢置之校地、建築物為限，始得

設定負擔。 

5.1.4. 其他法律之規定，對本校之不動產具有法定抵押權者，依其規定。 

5.2. 動產之購置作業： 

5.2.1. 本校動產購置，依「總務事項-財物採購與營繕作業」規定程序辦理。 

5.3. 附屬機構設立及相關事業之辦理： 

5.3.1.學校為增進教學效果並充實學校財源，得從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投資，

以使學校營運更加健全。 

5.3.2.投資決策執行前應經適當審慎研究評估，包括評估各潛在被投資機構或事

業之條件，並實地勘查其營運情形；對於擬新設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投

資，亦應藉由類似機構或事業之訪視或調查深入評估後，報請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始告確定。 

5.3.3.妥善規劃編列預算，事先籌措決定資金來源，不可影響學校正常營運資金。 

5.3.4.投資決策執行程序： 

5.3.4.1. 提出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投資需求。 

5.3.4.2. 確定投資目的及其必要性：投資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必須與教學、

實習、實驗、研究或推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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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3. 擬訂投資計劃，進行效益評估及可行性分析。 

5.3.4.4. 投資方案選擇決定。 

5.3.4.5. 投資具體實施規劃。 

5.3.4.6. 投資計劃執行管理與成果報告回饋。 

5.3.5.投資計劃效益評估： 

5.3.5.1. 投資計劃之選擇以增進教學效果及經濟效益之大小為取捨標準，其主

要作用在計算投資所可能產生之成效或報酬是否與預期一致，並作為

排列各項投資優先次序與選擇最佳投資方案之參考依據。 

5.3.5.2. 於從事投資計劃效益評估之同時，應以能更周密考慮各項投資之優

劣，並對方案做最佳之選擇。 

5.3.6.投資管理： 

5.3.6.1. 出納單位應根據經核准之投資決策文件及會計單位支出傳票，依付款

作業規定請領投資款項之支付。 

5.3.6.2. 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投資之所有權或登記設立及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等各項投資文件應依其性質，授權主管指定人員負責保管之。 

5.3.6.3. 學校投資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需定期提供財務報表給本校，供會計

單位檢視。 

5.3.6.4. 若財務報表上所揭露之事項不足時，需再向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要求

補充資料，若無重大變動事項，將附屬機構之財務報告轉交會計單位

進行帳務處理。 

5.3.6.5. 會計單位應依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投資性質不同為明細之記載，並定

期依權責主管要求提供各項投資報表，供其瞭解及評估投資狀況與擬

訂相關投資決策之參考。 

5.3.6.6. 投資管理需隨時進行，所以投資執行單位應不定期對附屬機構或相關

事業之重大政策及經營管理變革進行研究與簽辦，如果評估結果應停

止該項投資時，應將評估報告陳請董事長簽核後轉陳董事會報告。 

5.3.6.7. 若董事會決議終止該項投資時，即將該投資評估報告及決議事項轉交

投資單位執行終止投資事宜；若董事會決定進行投資時，應將該資料

送回投資執行單位留底存檔，以便要求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進行營運

之改善。 

5.3.7.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財務，應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分，其盈餘應用於改

善師資、充實設備及撥充學校基金，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教育部核准者外，

不得以任何方式對特定之人給予特殊利益。 

5.3.8.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停辦時所賸餘之財產，應歸屬於學校法人。 

 

6. 控制重點： 

6.1. 本校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申請設立之附屬機構或辦理之相關事業，是否先經教育部

核准後，依相關法規規定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6.2. 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財務，是否與本校之財務嚴格劃分。 

6.3. 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業務與財務是否受學校法人之監督。 

6.4. 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盈餘是否用於改善師資、充實設備及撥充學校基金。 

6.5. 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停辦時所賸餘之財產，是否歸屬於學校法人。 

 

7. 相關文件： 

私立學校法（O-A1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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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表單： 

簽呈（F-A2300-101） 

投資計劃 

 

9. 流程圖 

附件一：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相關程序作業流程圖 

附件二：動產之購置程序作業流程圖 

附件三：附屬機構之設立及其相關事業之辦理程序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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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相關程序 

責任單

位 

作   業   流   程 辦法規

範 

表

單 

 

總務處 

 

 

 

 

 

總務處 

 

 

 

 

 

 

 

總務處 

 

 

 

 

 

秘書室 

 

 

 

董事會 

 

 

教育部 

 

 

總務處 

 

 

 

會計室 

 

 

 

 

出納組 

 

 

 

 

 

 

 

 

 

 

 

 

 

 

 

 

 

 

 

 

 

 

 

 

 

 

 

 

 

 

 

 

 

擬案 

不動產之處分不

妨礙學校發展或

校霧進行 

不動產之設定負

擔與教學無關或

廢置土地、建築

物 

校務會議 

董事會 

教育部 

執行 

檢具相關文件

送會計室列帳 

1. 依傳票付款 

2. 保管產權文件 

 

否 

 

 

決 

 

 

或 

 

 

修 

 

 

正 

 

 

意 

 

 

見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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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動產之購置程序 

責任單位 作   業   流   程 辦法規範 表單 

總務處 

 

 

 

 

 

總務處 

 

 

 

 

 

秘書室 

 

 

 

 

 

董事會 

 

 

 

 

 

 

總務處 

 

 

 

 

 

 

會計室 

 

 

 

 

 

 

出納組 

 

 

 

 

 

 

 

 

 

 

 

 

 

 

 

 

 

 

 

 

 

 

 

 

 

 

 

 

 

 

 

 

 

 

擬案 

編列預算 

校務會議 

董事會 

依財物採購與營繕作業

規定執行 

檢具相關文件

送會計室列帳 

1. 依傳票付款 

2. 保管產權文件 

否 

 

決 

 

或 

 

修 

 

正 

 

意 

 

見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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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屬機構之設立及其相關事業之辦理程序 

責任單位 作   業   流   程 辦法規範 表單 

總務處 

 

 

 

總務處 

 

 

總務處 

 

 

 

秘書室 

 

 

 

董事會 

 

 

 

教育部 

 

 

 

 

總務處 

 

 

 

總務處 

 

 

 

 

 

會計室 

 

 

 

 

出納組 

 

  

 

類似機構訪視調查 

校務會議 

董事會 

教育部 

設立附屬機構 

或投資相關事業 

檢具相關文件送

會計室列帳 

1. 依傳票付款 

2. 保管產權文件 

 

否 

決 

或 

修 

正 

意 

見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進行效益評估 

可行性分析 

 

擬具投資計劃 

編列預算 

籌措資金 

執行管理

成果報告 

 


